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结项鉴定手册 
 

结项鉴定实行线上填报，申请人登录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科研创新

服务管理平台（https://xm.npopss-cn.gov.cn/，以下简称“系统平

台”），在“项目中后期管理”办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结项工作。

申请人按要求、按步骤完成结项材料填写及上传，并提交至责任单位审

核。具体操作详见《中后期管理系统操作手册（项目负责人）》（系统平

台通知公告栏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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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结项办理流程 

1.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科研创新服务管理平台内，“我的项目

-立项项目列表” 找到需要申请结项的项目，右侧操作栏点击“申请

结项”。 

2.系统平台内下载模板填写“总结报告”、“最终成果简介”，

上传鉴定结项成果、总结报告、最终成果简介、课题设计论证、查重

报告。 

3.填写课题组主要成员（与立项时成员不一致时，务必先申请项

目变更，责任单位审批通过流程结束）。 

4.填写上传主要阶段性成果。 

5.系统平台填写完整后保存并导出项目资金决算表，财务处、审

计处盖章的项目资金决算表、项目明细账上传至“支出明细账”。 

6.填写回避鉴定的专家（非必填）。 

7.结项鉴定材料均核对无误后，在“我的项目-结项项目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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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刚申请结项的项目，并在右侧操作栏中点击“提交”。如果结项

信息填写有误，点击“撤回修改”操作。 

8.结项申请通过责任单位审核后，经省级主管单位受理，送审全

国社科工作办，全国社科工作办审批后公布结项结果（结项周期一般

3-6 个月）。

二、结项注意事项 

温馨提示：当本手册注意事项与系统平台说明不一致时，请以系

统平台说明为准。 

（一）申请结项前

1.结项申请一经提交，无法再撤回进行项目变更、经费预算调

整，因此申请前务必完成有关调整事项（常见的有课题组成员变更、

经费预算调整等）。 

2.核对是否有未完成的项目变更申请，若有则必须完成或撤销，

方可申请结项。 

3.核对校内经费预算是否与系统平台经费预算一致，若有不一

致，则通过系统平台经费预算调整或校内经费调账等途径完成相关手

续。 

（二）鉴定结项成果(PDF或图片格式)

1.成果形式应与立项通知书要求一致（结项成果形式原则上须与

申请书预期成果一致，不得随意更改）。 

2.采取匿名鉴定方式，须隐去成果中的项目负责人和参与者姓

名、项目承担单位等信息再上传（包括上传的文件命名）。以少数民

族文字或外文撰写的成果，还应当附汉字版成果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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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可上传多个附件，每个附件文件大小限 60M，最多可上传 50个

附件。（单个文件大小限制 60M）。 

4.成果形式为专题论文集的项目，论文集开头要对项目研究目

标、单篇论文的主要内容及其与总目标的对应关系、论文是否发表等

情况作一个概述性说明。收录的数篇论文应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结集

形成一个文件，每篇论文都须与研究主题密切相关。论文集不得出现

期刊名称、发表日期等信息，建议以见刊前 Word格式编辑整合。  

5.鉴定结项成果要包含封面（可参考附件 1）、标题、目录、个人

信息匿名、注释、文献综述等基本要素。 

（三）总结报告(Word格式) 

1.项目预期研究计划的执行情况。 

2.成果研究内容及方法的创新程度、突出特色和主要建树。 

3.资料收集和数据采集情况。 

4.成果的价值和影响。 

5.成果存在的不足或欠缺，尚需深入研究的问题等。 

6.字数在 3000字左右。 

（四）最终成果简介(Word 格式) 

1.内容包括：该项目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略写）；成果的主要内

容和重要观点或对策建议（详写）；成果的主要价值和影响（略写）。 

2.成果简介标题可自拟，内容要层次清楚、观点明晰、用语准

确、文风朴实，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不得简单排列篇章目录。字数

在 4000字左右。 

3.简介开头格式为：XXX(责任单位)XXX(项目负责人)主持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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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XXX”（项目名称）（项目批准号为：XXX）,

最终成果为（成果形式）：XXX（成果名称）。项目参与者有：XXX。具

体格式参照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网站“成果集萃”。 

（五）课题设计论证（Word 或 pdf 格式） 

上传立项申请书中的“课题设计论证”（原文内容不得改动，不

得出现项目负责人和成员姓名、项目承担单位等信息）。 

（六）查重报告（Word 或 pdf 格式） 

1.查重报告用中国知网查询，重复率建议低于 15%，特殊情况要

作说明。 

2.查重时在作者栏填写所有课题组成员名字（名字之间用分号隔

开），并提交完整版查重报告。如无查重报告，请上传不查重说明材

料。 

（七）课题组主要成员 

课题组主要成员按成果（计划）出版或发表时的实际署名顺序填

写（不填写项目负责人），总人数不得超过 16 人。 

（八）课题组的主要阶段性成果 

1.请按项目负责人、课题研究任务主要承担者、课题组一般成员

的顺序填写。须如实填报阶段性成果的名称、作者、发表刊物及期数

等相关情况，一旦发现弄虚作假行为，视情况作出严肃处理。 

2.代表性成果中的“匿名成果附件”不得出现负责人和参与者姓

名、项目承担单位、期刊名称、发表日期等信息（常见问题：未隐藏

页眉的期刊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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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项目资金决算表 

1.打印项目明细账（广西大学网上办事大厅-财务系统-我的项目

-找到相应的项目-项目明细账，根据项目起始年月选择导出/打印项

目明细账。以上仅供参考，具体操作流程详见我校财务处主页）。 

2.根据项目明细账分类汇总在系统平台里填写经费决算表（主要支

出内容简要说明）： 

设备费：购买的设备名称、台数、单价等； 

劳务费：发放专家咨询费、劳务费的人次、金额等； 

业务费：设备费、劳务费之外的其他直接费用，包括资料费、数

据采集费、会议费/差旅费/国际合作与交流费、印刷出版费、其他费

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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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费用：管理费和其他（含工作绩效）。 

3.系统平台内有自动计算的公式，须填写完整再导出经费决算

表，请勿从系统平台导出空表填写。 

4.系统平台内导出经费决算表，经费决算表、项目明细账交财务

处、审计处审核签字、盖章，扫描成一个 PDF文件（项目明细账旋转

至正向方便审核）上传系统平台，原件自行保存以备归档。 

财务处：财务处一楼大厅 19 号窗，电话：3274085 

审计处：君武馆 304 办公室，电话：3227936 

5.经费中不能报销论文版面费。 

6.项目办理经费决算手续后，经费暂时冻结，待项目结项后学校对

经费进行解冻，项目负责人可正常使用结余经费（详见文件管理系统

《广西大学纵向科研项目结账及结余经费管理办法（试行）》）。 

（十）修改重新鉴定（修改复审） 

1.首次鉴定未通过（审批结果：修改复审）时，项目负责人须根据

系统平台中的“反馈鉴定专家意见”修改复审，在“全国社科工作办

审批意见”中的“限时复审/重新鉴定日期”前完成修改复审。该截止

日期指省级主管单位受理截止日期，请在该日期前提前至少 5 个工作

日提交至责任单位审核。 

2.修改复审鉴定结项成果须提交修改稿，并上传修改说明。 

3.在“修改说明”中，要归纳整理专家全部修改意见，对按照专家

意见进行修改的内容要标明章节和页码，对没有参照修改的意见要予

以说明。 

4.在文件和文件名中请勿出现项目负责人和责任单位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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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事项 

1.系统平台提示的清理项目截止期（清理期）为省级主管单位受理

结项申请的截止日期。为保证在该日期前完成责任单位审核及省级主

管单位受理流程，请项目负责人在该日期前提前至少 10 个工作日提交

至责任单位审核。 

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科研创新服务管理平台为互联网非涉密平台，

严禁处理、传输国家秘密。成果涉密或拟申请免于鉴定的项目申请结项，

具体办理流程请咨询科研院社科项目管理岗。 

3.被列入清理的项目原则上不能申请延期，因特殊情况需要延期，

至少提前三个月提交延期申请，同时按原进度抓紧推进项目研究。 

4.请妥善保管结项鉴定纸质材料原件，后续需凭项目归档材料原

件领取结项证书。归档材料请参考“人文社会科学类项目档案材料-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附件 2）整理。 

5.根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金管理办法》，项目成果通过审

核验收后，依据结项等级（优秀、良好）可调增间接费用比例，具体办

理流程请咨询科研院社科项目管理岗。 

系统平台技术问题请咨询 400-800-1636（工作日：上午 8:30 - 

12:00，下午 13:30 - 18:00），电子信箱：support@e-plugger.com。 

未尽事宜，请联系科研院社科项目管理岗孙冬梅，电话：0771-

3273650，地址：新东园办公楼科研院 407 室。 

 

广西大学科研院 

2025 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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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结项成果 

项目名称 

项目批准号：XXXXXXXXX 

 

 

 

 

结项成果名称 

 

 

 

 

 

 

 

 

 

《项目名称》课题组 

20XX年 X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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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人文社会科学类项目档案材料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项目批准号   结项证书号  

材料清单 

1 *申请书   

2 *立项通知书  

3 项目预算回执（如有）  

4 *重要事项变更审批表、预算调剂审批表（如有）   

5 *项目中检（如有）   

6 鉴定结项审批书（如有）   

7 *项目明细账（盖章原件）   

8 免于鉴定证明材料（如有）   

9 修改说明（如有）   

10 *鉴定专家意见（如有）   

11 *结项证书   

12 *主要阶段性成果（如有）   

13 *最终成果简介   

14 *鉴定结项成果   

15 *查重报告   

16 *刻录光盘（含以上材料的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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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带*的材料为必须项，如成果形式为论文集，则不需要提交主要阶段性成果；如为后期资助

项目，则根据系统平台实际提交的材料确定必须项。 

2.立项通知书和结项证书可在广西大学科研管理系统相应项目的相关文档下载。 

3.如有项目中期检查，请从国家社科基金系统平台复制中检内容到 Word 文件内打印，在封

面标注中检日期。 

4.以上材料均一式一份双面打印，按序排好，“主要阶段性成果”须与系统平台填报情况一致。 

5.提交材料时须附一份本表，所有材料不需要装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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